市委教育工委关于加强教育系统网络监管的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教育系统各类网站、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单位及干部职工网络账号、其他属地管理的网络传播平台的管理，根据常教宣[2018] 12号《常州市教育系统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办法》，结合教育系统实际，就加强教育系统网络监管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严格落实党委网络监管主体责任
教育系统各级领导班子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网络监管负主体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直接分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根据《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建立全省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和情况报告制度的通知》（苏委教〔2019〕2号）要求，各地各单位每学期要对意识形态工作研判至少两次，在研判过程中需重点对网络监管工作进行详细分析了解。
二、严格网络信息发布管理
1.严格遵循内容标准。发布的内容要严格遵守互联网信息服务相关法律法规，须坚守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底线。
2.严格遵守发布流程。需认真落实“三审制”，撰写人、发布人、审核人要对拟发布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准确性、导向性进行分析研判，并签字确认后方可发布。
3.严格全程监控体系。要建立实时巡查、应急处置、安全防护等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定期组织专人加强对网络信息、错别字、栏目、跟帖、标题等内容的管理，及时处置非法信息。
三、加强新闻发布类工作监管
各地各单位的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直播等活动主管主办单位领导班子要对其性质、主体内容、邀请人特别是发言人政治观点等进行详细考察、审核把关。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直播等活动中，出现发表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的，主管主办单位要及时叫停，及时处置有害信息，严肃进行处理。
四、建立网络监管问责制度
对于违法违规传播错误思潮观点和有害、错误信息的教育系统网络平台、经调查核实，依法依规采取约谈、警告、暂停运营、关闭等处理措施，并追究责任人责任。对网络监管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监管措施不力、应对处理不及时不作为，出现失职失责情形，产生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依纪依规对领导班子和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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